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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牙醫門診總額 

115 年第 2 次研商議事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5 月 26 日下午 2 時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署 18 樓大禮堂(臺北市信義路 3 段 140 號 18 樓) 

主席：張副署長禹斌                          紀錄：張容慈 

出席代表：（依姓氏筆劃排列） 

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 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 

王代表俊凱 

余代表建宏 

王俊凱         

余建宏 

陳代表少卿 

陳代表世岳 

楊育珊(代) 

陳世岳 

余代表政明 余政明 陳代表建富 陳建富 

吳代表廸 吳廸 陳代表淑華 陳淑華 

吳代表志浩 吳志浩 游代表竣傑 游竣傑 

吳代表享穆 李秉浩(代) 黃代表智嘉 黃智嘉 

吳代表明彥 林佩萩(代) 楊代表文甫 楊文甫 

吳代表健民 吳健民 葉代表育敏 葉育敏 

季代表麟揚 季麟揚 詹代表明興 詹明興 

林代表俊彬 林俊彬 劉代表林義 劉林義 

林代表鎰麟 林鎰麟 蔡代表欣原 蔡欣原 

邱代表昶達 邱昱瑋(代) 蔡代表建宗 徐慧伊(代) 

洪代表榮杰 洪榮杰 蔡代表爾輝 蔡爾輝 

范代表景章 溫致群(代) 蔡代表蕙如 蔡蕙如 

徐代表邦賢 徐邦賢 鄭代表力嘉 鄭力嘉 

翁代表德育 翁德育 簡代表志成 簡志成 

許代表慧瑩 許慧瑩 羅代表界山 羅界山 

連代表新傑 連新傑 蘇代表主榮 蘇主榮 

 



2 

列席單位及人員：(*為線上與會人員名單)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蘇芸蒂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陳燕鈴、方嘉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以下稱牙全會) 

曾士哲、劉振聲、許家禎 

邵格蘊、李莉君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張智凱 

台灣醫院協會 

本署醫審及藥材組 

本署醫務管理組 

 

 

本署臺北業務組 

楊智涵、申哲 

賴秋伶、陳力瑄 

黃珮珊、林右鈞、賴彥壯 

洪于淇、陳依婕、黃瓊萱 

張祐禎、李珮芳、李羿萱 

宋兆喻*、邱玲玉*、徐慕容* 

本署北區業務組 楊淑娟*、方亞芸*、廖智強* 

林耿揚* 

本署中區業務組 楊惠真*、林裕能*、戴秀容*

柯依鳳*、周宛儀*、廖錦善* 

本署南區業務組 賴大年*、賴文琳*、林聖哲*

盧靜宜*、高宜聲*、秦莉英* 

李昕璇*、李岳勳*、劉乃慈*

胡瓊文* 

本署高屏業務組 陳淑惠*、李金秀*、黃晧綱*、

吳孜威* 

本署東區業務組 劉翠麗*、鄭婷婷*、高慶翔* 

 張瑩媛*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本會前次會議紀錄(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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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本會歷次會議決定/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項次 1-4 均解除列管。 

 

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牙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報告案。 

決定：洽悉。 

 

第三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114 年第 4 季牙醫門診總額點值結算報告案。 

說明： 

一、 114 年第 4 季各分區一般服務點值確認如下： 

分區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臺北 0.99590074 0.98216392 

北區 1.07735755 1.05749692 

中區 1.05311362 1.04905699 

南區 1.09125182 1.08639763 

高屏 1.06760402 1.06633813 

東區 1.15185069 1.15000000 

全區 1.03286264 1.03257858 

 

二、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規定辦理點值公布、結算事宜。 

三、 各季結算說明表已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請查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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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確認114年第4季牙醫門診總額點值結算，餘洽悉。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有關修訂「115年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計 

        畫」，請討論案。 

決議： 

一、 本案修訂通過(附件1)，修訂重點為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醫療服

務之費用支付及申報不予加成項目，新增1項「週日及國定假日

牙醫門診處理」(支付標準編號92133C)。 

二、 本案依程序提案至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

擬訂會議報告。 

 

第二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有關「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定疾病病人牙科就醫安全

計畫」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監測值，請討論案。 

說明：本計畫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如下： 

一、 指標1：降低使用抗凝血劑病人牙科處置後24小時內，因牙科處

置相關之口腔出血至院所就診之比率。 

二、 指標2：減少使用抗骨質疏鬆藥物病人牙科處置後，顎骨壞死之

風險。 

三、 指標3：服用抗凝血劑至牙科就診病人，申報P3601C前後中風或

心肌梗塞的比率、死亡率。 

決議：本案修訂通過，修訂重點如下： 

一、 指標1分子由「其他牙醫院所/醫院就診」修正為「牙醫診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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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自家+他家)就診」，並以113年數據(指標1.1：0.4351%；指

標1.2：0.0024%)為監測值。 

二、 指標3維持原定義，監測值為指標3.2低於指標3.1。 

三、 有關牙全會建議修訂指標名稱一節，因與115年總額協定事項不

合，爰不予修正，惟本署會協助試算，並提供評核會議或總額

協商參考。 

 

伍、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有關牙醫院所至矯正機關提供牙醫服務所遇困難，請討論案。 

決議：因應牙全會訂於115年6月1日拜會法務部矯正署，請本署各分

區業務組協助調查現行牙醫院所至矯正機關提供牙醫服務所遇

困難與具體建議，彙整後提供該會參考。 

 

陸、 散會：下午 3 時 8 分。 

 

 

 

 

 

 

 

 

 

 

 

11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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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 3 月 2 日健保醫字第 1150103765 號公告 

115 年 O 月 O 日健保醫字第 OOOO 號公告修訂 

(前略) 

七、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醫療服務： 

(一) 適用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屬肢體障礙（限腦性麻痺、中度腦傷及脊髓損傷之肢體障礙、及重度

以上肢體障礙）、植物人、智能障礙、自閉症、中度以上精神障礙、失

智症、多重障礙（或同時具備二種及二種以上障礙類別者）、頑固性

(難治型)癲癇、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重度以上視覺障礙

者、重度以上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染色體異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之障礙(須為新制評鑑為第 1、4、5、6、7 類者)、發展遲緩兒童、

失能老人（非屬上述身心障礙者）等身心障礙者。其中： 

 (1)腦性麻痺係以重大傷病卡診斷疾病碼前 3 碼為 343 加以認定，餘以

主管機關公告之身心障礙類別認定【詳附件 2-1】，可依病患提供之身

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腦性麻痺可提供重大傷病卡、發展遲緩兒童應檢

附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稱健康署)委辦之兒童發展聯合評

估中心開具之綜合報告書(診斷頁)或辦理聯合評估之醫院開具發展

遲緩診斷證明書】提供服務。 

 (2)失能老人：係指居住於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公立或

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者（須檢附評估量表相關證明文件或診斷

證明影本），其日常生活活動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 60

分，或 80 歲以上長者，或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所定「失能老

人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補助辦法」(以下稱失能老人長照補助辦法)之補

助對象且為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個案。 

2.不符合前項但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於醫療團地點(不含牙醫不足改善

方案之巡迴計畫)就診時，費用亦由本計畫支應。  

 

(二) 提供牙醫醫療服務類型及申請條件： 

**院所牙醫醫療服務，得就以下擇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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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級照護院所 

(1) 院所資格： 

A. 設備需求：牙科門診應有急救設備、氧氣設備。 

B. 院所須二年內未曾因牙科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以下稱特管辦法)第三十八至第四十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暨

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違反醫事法令受衛生主管機關停業處分

或廢止開業執照處分，且經保險人核定違規者（含行政救濟程序進

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者）。前述符合申請條件之認定，以

保險人第一次核定違規函所載核定停約結束日之次日或終約得再

申請特約之日起算。 

(2) 醫師資格： 

A. 自執業執照取得後滿 1 年以上臨床經驗之醫師。 

B. 每位醫師首次加入本計畫，須接受 6 學分以上身心障礙口腔醫療業

務等相關之基礎教育訓練。加入計畫後，每年須再接受 4 學分以上

之身心障礙口腔醫療業務相關之再進修教育課程（每年再進修課程

不得重複，執行居家牙醫醫療之醫師須修習與居家牙醫醫療之相關

學分）；本計畫之醫師須累積七年以上且超過 30（含）學分後，得

繼續執行計畫，惟課程皆須由中華牙醫學會或牙醫全聯會認證通

過。 

C. 醫師非二年內經保險人依特管辦法第三十八至第四十條暨第四十

四條及第四十五條所列違規情事予以停約、終止特約(含行政救濟程

序進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者）之醫事服務機構負責人或負

有行為責任之人；前述符合申請條件之認定，以保險人第一次核定

違規函所載停約結束之日、終約得再申請特約之日起算。 

2. 進階照護院所 

(1) 院所資格： 

A. 可施行鎮靜麻醉之醫療院所及提供完備醫療之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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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備需求：牙科門診應有急救設備、氧氣設備、麻醉機、心電圖裝

置（Monitor，包括血壓、脈搏、呼吸數之監測、血氧濃度 oximeter）、

無障礙空間及設施。 

C. 需 2 位以上具有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之醫師。 

D. 院所須二年內未曾因牙科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以下稱特管辦法)第三十八至第四十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暨

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違反醫事法令受衛生主管機關停業處分

或廢止開業執照處分，且經保險人核定違規者（含行政救濟程序進

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者）。前述符合申請條件之認定，以

保險人第一次核定違規函所載核定停約結束日之次日或終約得再

申請特約之日起算。 

(2) 醫師資格： 

A. 2 位以上具有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之醫師，負責醫師自執業執照取得

後滿 5 年以上之臨床經驗，其他醫師自執業執照取得後滿 1 年以上

之臨床經驗。 

B. 每位醫師首次加入本計畫，須接受 6 學分以上身心障礙口腔醫療業

務之基礎教育訓練。加入計畫後，每年須再接受 4 學分以上之身心

障礙口腔醫療業務相關之再進修教育課程（每年再進修課程不得重

複，執行居家牙醫醫療之醫師須修習與居家牙醫醫療之相關學分）；

本計畫之醫師須累積七年以上且超過 30（含）學分後，得繼續執行

計畫，惟課程皆須由中華牙醫學會或牙醫全聯會認證通過。 

C. 醫師非二年內經保險人依特管辦法第三十八至第四十條暨第四十

四條及第四十五條所列違規情事予以停約、終止特約(含行政救濟程

序進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者）之醫事服務機構負責人或負

有行為責任之人；前述符合申請條件之認定，以保險人第一次核定

違規函所載停約結束之日、終約得再申請特約之日起算。 

**醫療團牙醫醫療服務 

1. 由各縣市牙醫師公會協調或協助至少 2位以上符合本項計畫資格之醫師

組成醫療團，定期至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不含未獲主管機關許可立案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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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福利機構之安養中心)、未設牙科之精神科醫院、特殊教育學校、

政府立案收容發展遲緩兒童之機構、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

公立或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由衛生福利部護理及

健康照護司擇定 6 家為限)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

司擇定 3 家為限)等單位，其內部須設置固定牙科診間和醫療設備器材

（含可正常操作且堪用的診療椅和相關設備、氧氣、急救藥品等），方得

提供牙醫醫療服務。另上述照護機構、學校等單位內之保險對象名冊，

醫療團之主責院所應依特管辦法規定辦理。 

2.於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以下稱牙醫

不足改善方案）之巡迴計畫(巡迴點及社區醫療站），提供符合本項計畫

適用對象之牙醫醫療服務。執行本項計畫之巡迴點、社區醫療站應備有

可正常操作且堪用的固定式診療椅、急救設備及氧氣設備，並須經牙醫

全聯會審核通過。 

3.醫事人員前往提供服務前須事先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完成支援報備及報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備查，醫療費用須帶回執業登記院所申報。 

4.醫師資格： 

(1) 醫療團之醫師，執業登記院所若為已加入本計畫執行者，得優先申請

加入醫療團。 

(2) 自執業執照取得後滿 1 年以上臨床經驗之醫師。 

(3)每位醫師首次加入本計畫，須接受 6 學分以上身心障礙口腔醫療業務

等相關之基礎教育訓練。加入計畫後，每年須再接受 4 學分以上之身

心障礙口腔醫療業務相關之再進修教育課程（每年再進修課程不得重

複）；本計畫之醫師須累積七年以上且超過 30（含）學分後，得繼續

執行計畫，惟課程皆須由中華牙醫學會或牙醫全聯會認證通過。 

(4)醫師非二年內經保險人停、終約之醫事服務機構負責人或負有行為責

任之人。前述違規期間之認定，以保險人第一次發函處分之停、終約

日起算(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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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服務： 

(1) 服務對象：係指居住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不含未獲主管機關許可立

案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安養中心)或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

(或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

團法人、公立或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內，且長期臥床，無法移動

至固定診療椅之牙醫醫療服務需求者。 

(2) 院所參與資格及服務方式：由各縣市牙醫師公會組成醫療團、醫學中

心或參與衛生福利部「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獎勵計畫」

之醫院、參與本計畫之進階照護院所且符合進階照護院所資格之醫師

組成醫療團，至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不含未獲主管機關許可立案為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之安養中心)、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

公立或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為長期臥床且無法移動至固定診療

椅之病人，在病人床邊提供牙醫醫療服務。 

(3) 牙醫服務內容及設備： 

A. 基於安全考量，以提供牙周病緊急處理、牙周敷料、牙結石清除、

牙周暨齲齒控制基本處置、塗氟、非特定局部治療、特定局部治療、

簡單性拔牙及單面蛀牙填補等服務為限，其他治療應轉介到後送之

醫療院所進行。 

B. 提供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服務之牙科設備，經申請單位評估病患實

際情形後攜帶【如：攜帶式洗牙機、攜帶式吸唾機、攜帶式牙科治

療設備、有效的急救設備、氧氣設備（含氧氣幫浦、氧氣筒須有節

流裝置、氧氣面罩等）、急救藥品、開口器及攜帶式強力抽吸設備、

健保卡讀寫卡設備等相關物品】。 

(三) 費用支付及申報規定： 

1.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屬論量支付部分，除本計畫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

醫療服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詳【附件 2-2】)所列項目外，其餘依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定申報。 

(1) 加成支付：除麻醉項目、週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處理(支付標準編號

92133C)及由一般服務預算支應之牙周病統合治療第一階段、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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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三階段支付（支付標準編號 91021C、91022C、91023C）項目

外，其餘屬論量計酬之項目得依下列類別加成申報： 

A.特定身心障礙者： 

a.極重度身心障礙病人、自閉症及失智症得加 11 成。 

b.重度病人得加 9 成。 

c.中度病人（含發展遲緩兒童）及中度以上精神疾病病人得加 5 成。 

d.輕度病人（含失能老人）得加 3 成。 

B.其他具身心障礙證明者：醫療團牙醫醫療服務(不含牙醫不足改善方

案之巡迴計畫)得加 2 成。 

(2) 本計畫不得併報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

辦計畫、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高風險疾病口腔照護計畫。 

(3) 本計畫得同時申報「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定疾病病人牙科就

醫安全計畫」支付標準 (P3601C)、「超音波根管沖洗」診療項目

(P7303C)、「非齒源性疼痛處置」-初診診療項目(92131B)及「非齒源性

疼痛處置」-複診診療項目(92132B)專案案件：依各項計畫及診療項目

規定申報醫療費用，並由各項計畫及診療項目專款費用支應，不再額

外加成。 

(4)氟化物防齲處理(支付標準編號為 P30002)：執行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

醫療服務時，得依病情適時給予氟化物防齲處理。每次支付 500 點，

每 90 天限申報 1 次，自閉症、失智症及重度以上病人每 60 天得申報

1 次。申報本項後 90 天內(重度以上病人為 60 天內)，不得再申報

92051B、92072C、P7302C 及 P7102C。 

(5)醫療團牙醫服務： 

A. 得採論次加論量支付方式，由各醫師帶回執業院所申報論量及論次

支付點數。 

B. 論次項目（支付代碼為 P30001）：每小時 3,000 點（內含護理費），

每位醫師每診次以 3 小時為限（不含休息、用餐時間），平均每小時

至少服務 1 人次，服務時間未達 1 小時及每小時未服務 1 人次者均

不得申報該小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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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牙醫不足改善方案之巡迴計畫牙醫醫療服務：論量部分依本計畫規

定申報，並由本計畫預算支應；論次支付標準依牙醫不足改善方案

規定申報，並由該方案之專款費用支應，不得重複申報。 

D.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服務： 

a. 得採論次加論量支付方式，論次項目（支付代碼為 P30003），每

小時 3,000 點（內含護理費，且不得收取其它自費項目），每位

醫師每診次以 3 小時為限（不含休息、用餐時間），平均每小時

至少服務 1 人次，服務時間未達 1 小時及每小時未服務 1 人次

者均不得申報該小時費用。 

b. 每位醫師執行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服務每診 4 人次，每日最多 2

診 8 人次為限，且每月以 80 人次為限。 

2. 費用申報之規定： 

(1) 申報醫療費用時，案件分類請填 16，牙醫醫療服務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一)填報如下： 

A. 院所內服務：  

非精神疾病者:極重度-FG、重度-FH、中度-FI、輕度-FJ 

精神疾病者：重度以上-FC、中度-FD 

發展遲緩兒童：FV 

腦傷及脊髓損傷之中度肢體障礙：LF 

自閉症、失智症：LN 

B. 醫療團服務： 

非精神疾病者：極重度-FK、重度-FL、中度-FM、輕度-FN 

精神疾病者：重度以上-FE、中度-FF 

發展遲緩兒童：FX 

失能老人：L1 

腦傷及脊髓損傷之中度肢體障礙：LG 

自閉症、失智症：LP 

其他具身心障礙證明者：LT 

C. 特定需求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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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重度 FU、重度 FZ  

自閉症、失智症：LR 

D. 牙醫不足改善方案之巡迴計畫服務： 

非精神疾病者：極重度-L5、重度-L6、中度-L7、輕度-L8 

精神疾病者：重度以上-L9、中度-LA 

發展遲緩兒童：LB 

腦傷及脊髓損傷之中度肢體障礙：LH 

自閉症、失智症：LS 

(2) 執行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醫療服務之院所，請影印下列證明文件，並

黏貼於病歷首頁，以備查驗： 

A. 有效之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反面，若為發展遲緩兒童應檢附由

健康署委辦之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開具之綜合報告書(診斷頁)或

辦理聯合評估之醫院開具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影本。 

B. 屬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擇

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公立或公設民營之老人

福利機構)內之個案，應檢附評估量表相關證明文件或診斷證明影

本。 

(3) 執行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醫療服務時，須登錄健保卡，就醫序號請依

健保卡相關作業規定辦理，另若病人醫療需求需麻醉科醫師支援時，

須依相關規定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辦理支援報備，並將相關資料函送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核定。 

(4) 醫療團牙醫醫療服務之限制如下：（不適用於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服

務）  

A. 每位醫師支援同一機構每週不超過 2 診次。如有支援不同機構，每

週合計不超過 4 診次，每月不超過 16 診次。 

B. 每位牙醫師每月平均每診次申報點數不超過 4 萬點(以加成後論量

支付點數計算) ，若超過 4 萬點以上者，超過部分不予支付。 

C. 至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未設牙科之精神科醫院、特殊教育學校、政

府立案收容發展遲緩兒童之機構、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

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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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公立或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由衛生

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擇定)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由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司擇定)等單位，提供牙醫醫療服務之規定：未超過 150 人

的單位，每週牙醫排診合計不得超過 3 診次，150 人以上 300 人以

下的單位，每週牙醫排診合計不得超過 4 診次，300 人以上的單位，

視醫療需求每週合計牙醫排診 5 診次；醫療團因前述各單位人數異

動需增加平日排診或特殊例假日排診之診次時，須向牙醫全聯會提

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由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另行文通知院所，

異動時亦同。(離島地區及特殊醫療需求機構，經全民健康保險牙醫

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議討論通過者除外。) 

(5) 本計畫服務量不列入分區管控項目，但仍納入專業審查範圍。 

(6) 本計畫服務量不納入門診合理量計算。 

(四) 申請程序： 

參與本計畫提供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醫療服務之院所、醫療團牙醫醫療

服務等各項申請應檢附相關資料紙本和電子檔，送牙醫全聯會審查，異動

時亦同。 

1. 申請為初級照護院所，應檢附下列資料： 

(1)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3】。 

(2) 身心障礙教育訓練之學分證明影本。 

(3) 牙醫師證書正反面影本一份。 

2. 申請為進階照護院所，應檢附下列資料： 

(1)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3】。 

(2) 2 位以上（含負責醫師）醫師個人學經歷等相關資料紙本（身分證字

號、學經歷、專長背景及從事相關工作訓練或經驗說明）。 

(3) 身心障礙者口腔醫療及保健推廣計畫書書面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一

併提供牙醫全聯會（包括目前執行及未來推廣身心障礙者口腔醫療及

保健推廣計畫之執行要點，書寫格式請以Ａ4 版面，由左而右，由上

而下，（標）楷書 14 號字型，橫式書寫）。 

(4) 身心障礙教育訓練之學分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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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牙醫師證書正反面影本一份。 

3. 以醫療團為單位，申請時應檢附下列資料：(含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服務) 

(1)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5】，並應檢附下列資料，書面紙本和電子檔各一

份，一併提供牙醫全聯會： 

A. 縣市牙醫師公會評估表【附件 6】 

B.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不含未獲主管機關許可立案為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之安養中心)、未設牙科之精神科醫院、特殊教育學校、政府立案

收容發展遲緩兒童之機構、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

公立或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由衛生福利部護

理及健康照護司擇定)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

司擇定)等單位之立案證明、同意函、簡介、收容對象名冊、口腔狀

況、牙科設備、醫師服務排班表、牙科治療計畫、維護計畫、口腔

衛生計畫、經費評估牙醫師證書正反面影本乙份等內容書面紙本和

電子檔各乙份。若屬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公立或

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內之個案，應檢附評估量表相關證明文件

或診斷證明影本。 

(2) 每年度結束後 20 日內須繳交醫療團期末報告【附件 8】及醫師個人期

末報告【附件 8-1】兩份報告書面紙本資料和電子檔(由醫療團所屬縣

市公會彙整後)，一併函送牙醫全聯會審核，審核不通過或有違規或異

常者，經牙醫全聯會及保險人分區業務組確認，得停止延續執行本計

畫。 

(五) 相關規範 

1. 每月 5 日前將申請書及學分證明等資料以掛號郵寄至牙醫全聯會。牙醫

全聯會審查後，於每月 20 日前將院所及醫療團(含特定需求者)通過名單

函送保險人，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審理核定後，以公告或行文通知相關

院所，並副知牙醫全聯會；申請者得於核定之起迄期間執行本項服務，

申請流程圖說明詳如【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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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師名單若有異動，應於每月 5 日前分別以【附件 4】及【附件 5】格式

函報牙醫全聯會，再由該會於每月 20 日前彙整送保險人分區業務組，

待完成核定程序後，得於核定之起迄期間執行本項服務，另醫事機構代

碼、院所名稱、執業登記等如有變更，應函報牙醫全聯會及保險人分區

業務組辦理本計畫起迄日期變更作業。 

3. 院所或醫療團對病患提供未經事前審查之全身麻醉案件，應於次月 20日

前將施行之麻醉方式、麻醉時間、麻醉前及術前評估、治療計畫併病歷

資料送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審查。其餘案件仍須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規定申請事前審查。 

4. 醫療團執行特定身心障礙牙醫醫療服務時，應注意事項：  

(1) 醫療團每月 20 日前應檢送次月排班表供牙醫全聯會及保險人分區業

務組備查。異動時（包含新增或取消）應於次月 15 日前檢送，並確實

完成報備支援程序，當年度累積達 3 次仍未改善者，得暫停當年度計

畫執行。 

(2) 醫療團醫師須依排班表執行服務，服務流程圖詳【附件 9】。 

(3) 費用申報作業：醫療團醫師每月 20 日前須先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VPN）登錄醫療團服務費用明細，傳送資料後列印論次申請表【附

件 10】蓋上院所印信，並檢附日報表【附件 11】併同門診醫療服務點

數申報總表正本寄所屬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副本送牙醫全聯會備查。

未繳交者，經催繳三個月內仍未改善者，得暫停計畫執行。 

(4) 醫療團至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不含未獲主管機關許可立案為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之安養中心)、未設牙科之精神科醫院、特殊教育學校、政府

立案收容發展遲緩兒童之機構、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

公立或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由衛生福利部護理

及健康照護司擇定)或長期照護服務機構(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擇

定)等單位提供牙醫醫療服務時，得放寬提供該區區域外身心障礙者前

往求醫之服務，符合特定身分者以案件類別 16 填報，不符合者以其

他案件類別填報，以擴大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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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一醫療團必須選定一後送醫療院所，後送醫療院所應為本計畫之進

階照護院所，該後送院所應於支援看診時段提供所有必要的諮詢及相

關協助。 

(6) 若支援之機構無法配合支援醫師或醫療相關之看診業務，應先向牙醫

全聯會反映。 

(7) 就診紀錄【附件 12】應詳實記錄並填寫留存於身障機構等內，另於院

所製作實體病歷留存，並依病人身份影印本計畫所須之證明文件，黏

貼於病歷首頁，以備查驗。 

(8) 一位醫師須搭配至少一位助理或護理人員，提供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

服務時，一位醫師須搭配至少一位醫護人員。 

(9) 至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不含未獲主管機關許可立案為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之安養中心)、未設牙科之精神科醫院、特殊教育學校、政府立案收

容發展遲緩兒童之機構、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或經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擇定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之私立財團法人、公立或

公設民營之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由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

照護司擇定)或長期照護服務機構(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擇定)等

單位時，必須有老師或熟悉該病人狀況的人陪同就診。 

(10) 所有侵入性治療應取得院生家屬或監護人之書面同意書，並附在個

人病歷及醫療紀錄備查，並謹慎為之。 

(11) 若病人無法於機構中順利完成治療應轉介到後送之醫療院所進行後

續治療。 

(12) 耗材應由看診醫師自備。 

(13) 治療台之維護、清潔保養及醫療廢棄物由機構妥善處理。 

(14) 病人所需之牙科治療應由具資格之專業醫師予以判斷，協調院方之

輔助人員善盡安撫病人情緒之責任，並依個人能力給予醫師所需之

協助。 

(15) 若遇臨時緊急狀況或危急情形，應立刻和負責的後送醫療院所聯絡，

並立即進行緊急醫療及後送程序。 

(16) 執行全身麻醉時，醫師及場所設備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內容，除牙醫不足改善方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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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山地離島地區之初級照護院所外，其餘地區應於進階照護院

所內方得執行。 

(17) 執行全身麻醉時，應以病人安全為優先考量。每位麻醉醫師每次僅

能執行一位病人之麻醉，並搭配至少一位牙醫師執行牙科治療。 

(18) 配合保險人政策執行健保卡登錄業務，依規定上傳就醫資料入健保

卡。若遇特殊狀況無法登錄時，以就醫序號特定代碼「C001」申報；

並以例外就醫名冊【附件 13】代替並詳實記載，刷卡設備由醫療院

所自行準備。 

(19) 未遵守本計畫相關規定，且經牙醫全聯會或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要求

改善，第一次通知二個月內未改善或第二次通知一個月內未改善者，

得由保險人之分區業務組核定暫停計畫執行。 

(20) 牙醫全聯會會同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得於年度計畫執行期間依醫療團

之設備、病歷書寫、醫師出席情形、環境等進行實地訪視。 

(21)提供醫療團牙醫醫療服務應符合「牙醫巡迴醫療、特殊醫療、矯正機

關之牙醫服務感染管制 SOP 作業細則」。 

5. 牙醫全聯會應將審核之相關院所及醫師名單函送保險人，由保險人各分

區業務組審理核定後，另行文相關院所。惟被停止參加計畫之醫師可向

所屬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提出申復，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確認取消處分

後，始得繼續執行本計畫。 

6. 首次申請本計畫提供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服務之醫師，須接受 6 學分以

上身心障礙口腔醫療業務基礎課程。加入計畫後，每年仍須再接受 4 學

分以上之身心障礙口腔醫療業務相關再進修教育課程（每年再進修課程

不得重複，執行居家牙醫醫療之醫師須修習與居家牙醫醫療之相關學

分），並檢附積分證明後，得於下一年度繼續執行此計畫。本計畫之醫師

須累積七年以上且超過 30（含）學分後，得繼續執行此計畫；惟課程皆

須由中華牙醫學會或牙醫全聯會認證通過。 

7. 參加本計畫之院所及醫療團支援看診之服務單位（如:機構、學校或未設

牙科之精神科醫院等），應提供院所及服務單位的電話、地址、看診時間

等資訊，置放於保險人全球資訊網網站(https://www.nhi.gov.tw)及牙醫全

聯會網站(https://www.cda.org.tw)，俾利民眾查詢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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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醫療團服務院所應將「全民健保牙醫特殊醫療服務」之海報、立牌、直

立旗、布條或其他(如看板等)標示物，標示看診地點與時間等，揭示於

明顯處。標示製作作業說明請依【附件 14】規定辦理。 

八、居家牙醫醫療服務： 

(下略) 


